
附件

天津市科协2020年
学术活动和人才工作项目设置说明
为进一步推进科协系统深化改革，更好地营造促进学会发展的良好学术环境，提升科协组织“四服力”能力，根据年度工作安排，市科协2020年学术活动和人才工作设置以下四个项目。

项目一：重点学术交流活动

紧密结合我市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全市范围内资助一批有特色、有影响、高水平的重点学术交流活动，搭建服务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的学术交流平台，以学术交流汇集科技资源，促进学术繁荣，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2020年，重点支持以下几个方向：

（一）联合全国学会（海外学术组织）在津举办高端学术交流活动，或联合有关省市兄弟单位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课题在津召开高质量、高水平学术活动。

（二）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主题，在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医疗装备开发等主攻方向举办专题学术交流活动。

（三）培育学术交流品牌。开展主题鲜明、影响广泛、引领作用明显，推动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突破的学术交流活动。
申报主体：市科协所属各团体，学会联合体，各区、高校、企业、园区科协

材料要求：《天津市科协学术活动和人才工作项目资助申报表》一式三份，纸质件与电子版内容应一致。

申报截止时间：2020年4月15日

资助额度：每项支持1至5万元

项目监管人：吴学高

联系电话：27121601

项目二：高校科协能力提升项目

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六个哪里”重要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和科协两方面的组织优势，进一步提升高校科协组织活力和发展能力，提升科协组织服务科技工作者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建好高校科技工作者之家。重点支持各高校加强本级科协组织建设，推动其所属科协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统筹做好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活动、科技人才举荐和培养等，定期组织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

申报对象：各高等学校（高职院校）及其所属科协组织

材料要求：《天津市科协学术活动和人才工作项目资助申报表》一式三份，纸质件与电子版内容应一致。

申报截止日期：2020年4月15日

资助额度：1-3万元

项目监管人：朱大为

联系电话：27122522

项目三：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鼓励、支持我市科技工作者编撰、出版优秀学术著作，促进科技人才成长与学科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根据《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办法》，面向全市科技工作者开展学术著作出版资助工作。本年度计划资助8部左右学术著作。

申报对象：市科协各所属社团，各区、高校、企业科协

材料要求：1.著作成稿（电子版，PDF格式）；2.《天津市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申请表》（电子扫描件，PDF格式）；3.著作作者近5年内在核心期刊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过的相关论文（至少1篇）及证明材料（电子扫描件，PDF格式）；4.申请人与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或协议（电子扫描件，PDF格式）。

申报截止时间：2020年4月15日

资助额度：每部支持1万元

项目监管人：朱大为

联系电话：27122522

项目四：两院院士学术活动

支持我市科协组织和科技团体等邀请津内外院士在津举办学术活动。鼓励两院院士紧密结合我市自主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席高端学术交流并作专题报告、参与科技咨询活动等。

申报对象：在津两院院士，市科协各所属团体，学会联合体，各区、高校、企业、园区科协，各有关单位

材料要求：《天津市科协学术活动和人才工作项目资助申报表》一式三份，纸质件与电子版内容应一致。

申报截止时间：2020年4月15日

资助额度：每项支持2至10万元

项目监管人：庞雅稚

联系电话：2712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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